
附件2
乡镇船舶转产转业协议书

（一式三份）

乡镇船舶所有人代表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莆田市     县（区、管委会）     乡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，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湄洲岛乡镇船舶船东转产转业补助资金实施方案》精神，甲方自愿将其权属所有的乡镇船舶        船向      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申请报废拆解，同时上缴定位终端、船牌等相关设备，并要求按专项资金规定予以补助，保证今后不再购置、新建不符合标准的乡镇船舶，自谋生活出路。乙方将按规定给予转产转业补助，并将尽力争取有关政策的支持，为其顺利地进行转产转业提供各种便利。

       特此协议。

     甲方（签字、手印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